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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合作行政體制的變遷 
 
 

陳 佳 容 
 

我國是合作入憲國家，憲法中合作事

業定位為基本國策，應予獎勵與扶助，以

發展國民經濟。雖說合作事業是一種由下

而上的社會運動，然而此一民主式的庶民

經濟，因基層民眾資訊不足，加以缺乏資

金與專業，較難有系統性的集結；既然是

基本國策，便應是施政的主軸，而國家的

各項政策須由對應之行政機關推展，有了

機關就有人與預算，才得以規劃及推動。

以下藉由中央及省合作行政機關的組織

變遷，一窺各階段合作政策的推動力道。 

大陸時期，以黨領政，民國 18 年中

央第 195 次中常會決議通過，將合作社運

動列為重要推動工作，並交由農礦部、工

商部會同研擬；民國 23 年《合作社法》

經立法院通過，政府明令公布；24 年，

舉行全國合作事業研討會後，在中央政治

學校正式成立合作學院，以培養合作指導

人才，同年 11 月中央於實業部設置合作

司，分 2 科辦事，這是全國最高的合作行

政專責單位；25 年，實業部聯合各銀行，

共同組織農本局，以調節農業合作資金，

同年 12 月頒布《合作金庫規程》，逐步

建立我國合作金融制度；27 年，實業部

改組為經濟部，合作司裁撤，合作社事務

移由經濟部農林司第 5 科兼管，同年 5 月

農本局增設合作指導室，以補人力不足；

28 年，經濟部設立合作事業管理局，分 4

科辦事，以掌理全國合作事業；29 年，

中央社會部改隸行政院，該局移撥社會部

管轄，依據《社會部合作事業管理局組織

條例》設立合作事業管理局，分 4 科辦

事，專責推動合作事業；38 年，裁撤該

局，改設合作司。 

政府遷台後，將合作司併入社會司

內，設 2 科辦事；63 年，內政部修正處

務規程，將原設 2 科併為「合作事業科」

1 科辦事，直到 88 年合管處併入。臺灣

省，初期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兼

管；民國 35 年於長官公署民政處下設「合

作事業管理委員會」，主管全省合作事業

的整理與推展；36 年委員會升格，直接

隸屬於臺灣省政府，並由省主席兼任主任

委員，是合作行政位階最高時期；37 年 1

月，省政府將管理委員會改組為合作事業

管理處（以下簡稱合管處），由社會處長

兼任合管處處長，下設 4 課 3 室辦事；41

年，處長改為專任；64 年，合管處增設

督導室；74 年 1 月，合管處擴大組織編

制，業務單位設 5 組 1 室、行政單位設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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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、會計等 4 室，組室下設股辦事，編制

員額 114 人，為全國合作事業的推動中

心，擔負全省性的合作事業推展、教育訓

練、輔導管理，甚至稽查考核等工作。82

年間，社會處發動裁撤合管處，合管處同

仁自救，發起了史上第 1 宗公務員舉白布

條上街抗議的活動，並透過省議員召開公

聽會，也獲得合作社場的大力聲援，使得

裁撤案暫緩；85 年新處長到任，重新定

位省合管處的地位與角色及工作事項，由

全面的推動到只做省級應做事項，至此與

縣市密切的工作關係告一段落。 

88 年 7 月 1 日精省正式啟動，省合

管處隨業務移撥內政部，在社會司下設 2

科辦事，值得一提，原規劃 1 科，當時的

臺灣省合作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陳伯

村先生（前合管處處長 68.1~76.1），在

關鍵時刻拜訪當時社會司司長，說之以

理，動之以情，爭取到 2 科的設置。精省

時，合管處的三長（處長、副處長及主任

秘書）皆提前退休，慌亂間缺乏有力的對

外協調窗口，以致呈報的合理員額被劃為

零，併計入人員暫行編制中，自此組織改

造後的中央合作行政員額始終未能明

確，乃至精省暫行條例的屆期廢止，組織

編制仍在擺盪之中；而合作行政的人力由

精省時留下約 40 餘人，逐年隨著退休、

商調等自然淘汰至個位數，處在社會司大

水庫的員額中，邊緣的合作行政再次被抽

調人力，隨著 102 年的組織改造移撥到新

成立的部會。 

民國 102 年 7 月 23 日組改後，合作

行政 2 科與留在內政部的社會團體科、職

業團體科整併設置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

備處 1，由內政部主任秘書兼籌備處主

任，日前恢復 2 科辦事，計 9 人，主要負

責合作行政管理及事業輔導的政策規劃

與執行工作。也因為合作行政的主力在中

央，有機會參與中央的政策規劃、與各部

會對話，以及法規修正的推動。雖然目前

人員、預算皆少，但因上有行政院政務委

員唐鳳的鼎力協調，內有陳茂春主任秘書

的全力支持，外有前立法委員尤美女及合

作團體的大力協助，近幾年尚能為合作事

業爭取ㄧ些合理的發展環境，並規劃合作

事業的中長程計畫，草案已送行政院審查

中，期待未來行政部門能有較具規模與系

統的推動我國的合作事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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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本文作者陳佳容係內政部合作及人民

團體司籌備處副主任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政府組織改造各部會進度不同，因內政部組織法

立法院尚未通過，新設之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爰為

籌備處性質。 


